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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04 月 15
日以书面、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1年 04 月 23 日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沈华
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
案》

因公司 2 名拟授予激励对象离职,1 名拟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所获份额，根据《公司 2021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激励对象、权益数量进行调整，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18人调整为 115人，股票期权授予总数由 67万份调整为 65.5万份。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
量公告》。

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沈华、胡畏回避表决。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规

定和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
件已经成就，确定以 2021年 4月 23日为授予日，授予 115名激励对象 65.5万份股票期权。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沈华、胡畏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0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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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04 月 15
日以书面、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1年 04月 23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志红先生主持，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
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
整符合《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嘉兴斯达半导
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调整后的激励
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
量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获授股票期权的 115名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均已成就，监事会同意以 2021年 4月 23日为授予日，授
予 115名激励对象 65.5万份股票期权。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0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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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 118人调整为 115人
● 股票期权授予总量：由 67万份调整为 65.50万份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了调整。 现将有关调整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 3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1年 3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1年 3月 19日至 2021年 3月 29日，公司在内部公告栏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公示。 在公示
的时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1年 3月 31日，公司对
外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

4、2021年 4月 6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等相关议
案，公司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
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并对外披露了《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1年 4月 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调整的情况说明
因公司 2名拟授予激励对象离职,1名拟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所获份额，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上述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此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总人数由 118
人调整为 115人，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量由 67万份调整为 65.50万份。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其他差异。
三、本次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整符

合《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嘉兴斯达半导体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调整后的激励对象
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及《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等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
续发展。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相应的调
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调整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截至报告出具日， 斯达半导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

的授权和批准，本次股票期权授权日、行权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的确定以及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授予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
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

八、备查文件
1、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法律意见书》
5、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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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授权日：2021年 4月 23日
●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65.50万份
● 股票期权授予的行权价格：134.67元/股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斯达半导”）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21
年 4月 23日为授予日，向 115名激励对象授予 65.50万份股票期权。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 本次激励计划权益授予情况
（一）本次权益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 3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1年 3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1年 3月 19日至 2021年 3月 29日，公司在内部公告栏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公示。 在公示
的时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1年 3月 31日，公司对外
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1年 4月 6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等相关议
案，公司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
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并对外披露了《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1年 4月 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公司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授予条件的规定如下：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股份

或者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15
名激励对象授予 65.50万份股票期权。

（三）本次激励计划权益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1年 4月 23日。
2、授予数量：65.50万份。
3、授予人数：115名。
4、授予价格：134.67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行权期安排：
（1）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

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48个月。
（2）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股票期权适用不同的等待期，均自授权完成登记日起计。 授权日与可行

权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 12个月。
（3）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自等待期满后方可开始行权，可行权日必须为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

交易日，但下列期间内不得行权：
i.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30 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30 日

起算，至公告前 1日；
ii.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日内；
iii.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

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 2个交易日内；
iv.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4）行权期内，激励对象已获授的股票期权除满足授予条件外，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能行权：
i. 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分年度对公司 2021年至 2023年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

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件之一。 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业绩考核目标和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
第二个行权期 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40%。
第三个行权期 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60%。

注：上述“净利润”口径以会计师事务所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为准，其中，“净利润”指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且不考虑股份支付费用产生的影响（下同）。

行权期内，公司为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行权事宜。 若各行权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
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公司注销激励
对象股票期权当期可行权份额。

ii.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组织实施。 根据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个人绩

效考核结果分为六个档次，对应的可行权情况如下：
等级 定义 标准系数
A 卓越

个人层面行权比例 K=1B+ 优秀
B 良好
B- 正常 个人层面行权比例 K=0.8
C 待改进 个人层面行权比例 K=0D 淘汰

个人当年实际可行权额度＝可行权比例×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因考核原因不能行权或不能完全行权的，作废失效，不可递延

至以后年度。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7、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万
份） 占授予股票期权的比例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技术(业务)骨干及管理人员
（115人） 65.50 100% 0.41%

合计（115人） 65.50 100% 0.41%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以及激励对象获授权益条件的成就情况

进行核查后，认为：
1、除 2名拟授予激励对象离职,1名拟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所获份额，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外，本次被

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与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合。

2、本次被授予权益的其他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得成为激
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均已成就。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以 2021 年 4 月 23 日为授予日，向 115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65.50 万
份，授予价格为 134.67元/股。

三、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
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
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2021 年 4 月 23 日， 假设授予的全部激励对象均符
合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且在各行权期内全部行权， 则 2021 年至 2024 年股票期权成本摊销情况如
下：
股票期权数量（万份） 摊销总费用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65.50 4471.94 1691.04 1710.55 857.73 212.61
注：1、上述费用为预测成本，实际成本与实际行权价格、授权日、授权日收盘价、授权数量及对可

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相关；
2、提请股东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费用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3、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报告为准。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

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考虑到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业务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
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四、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根据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4 月 23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以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
次授予也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2、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
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形，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股票期权
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4、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相关议案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激
励计划授予相关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5、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6、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约

束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技术（业务）骨干及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
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三方利益结合在一起，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使各方共同关
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综上所述，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以 2021 年 4 月 23 日为授予日，授予 115
名激励对象 65.50万份股票期权。

五、 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授予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本次授予的授予日及授予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
授予的条件已满足，公司向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激励计
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六、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报告出具日，斯达半导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

及授予相关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股票期权授权日、行权价格、授予对象、授予
数量的确定以及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

六、备查文件
（一）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法律意见书》
（五）《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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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4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荔园北大道 518号公司 2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4,650,2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830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董事长洪杰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5人，董事朱奇峰先生和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副总经理黄盛林先生和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米粒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朱奇峰先生、副总经理林德殿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892,129 99.6468 758,166 0.353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600,244 99.5108 1,050,051 0.4892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599,944 99.5107 1,050,351 0.4893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599,844 99.5106 1,050,451 0.4894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599,944 99.5107 1,050,351 0.4893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600,244 99.5108 1,050,051 0.4892 0 0.0000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610,444 99.5156 1,039,851 0.4844 0 0.0000
2.07、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600,244 99.5108 1,050,051 0.4892 0 0.0000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600,244 99.5108 1,050,051 0.4892 0 0.0000
2.09、议案名称：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600,244 99.5108 1,050,051 0.4892 0 0.0000
2.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600,244 99.5108 1,050,051 0.489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600,244 99.5108 1,050,051 0.489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610,444 99.5156 1,039,851 0.4844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650,2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后被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600,244 99.5108 1,050,051 0.4892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 年-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650,2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892,129 99.6468 758,166 0.3532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莆田市秀屿区高新材料综合产业园项目实施内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650,2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303,941 90.9870 18,300,797 8.5259 1,045,557 0.487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32,654,017 97.7308 758,166 2.2692 0 0.0000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32,362,132 96.8572 1,050,051 3.1428 0 0.0000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32,361,832 96.8563 1,050,351 3.1437 0 0.0000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32,361,732 96.8560 1,050,451 3.1440 0 0.0000
2.04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32,361,832 96.8563 1,050,351 3.1437 0 0.0000
2.05 发行数量 32,362,132 96.8572 1,050,051 3.1428 0 0.0000
2.06 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32,372,332 96.8878 1,039,851 3.1122 0 0.0000
2.07 限售期 32,362,132 96.8572 1,050,051 3.1428 0 0.0000
2.08 上市地点 32,362,132 96.8572 1,050,051 3.1428 0 0.0000
2.09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32,362,132 96.8572 1,050,051 3.1428 0 0.0000
2.10 决议有效期限 32,362,132 96.8572 1,050,051 3.1428 0 0.0000

3
关于《三棵树涂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
案》的议案

32,362,132 96.8572 1,050,051 3.1428 0 0.0000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32,372,332 96.8878 1,039,851 3.1122 0 0.0000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33,412,1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后被摊薄即期回
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32,362,132 96.8572 1,050,051 3.1428 0 0.0000

7
关于制定《三棵树涂料
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21 年-2023 年）股东
回报规划》的议案

33,412,1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有关事宜的议案

32,654,017 97.7308 758,166 2.269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2.01-2.10、3、7、8均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涵、韩叙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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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04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日月光集团总部 B栋 1楼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 169 号 B 栋

1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47,938,4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514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陈昌益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2 人，陈昌益先生、储一昀先生参加会议，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无法

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黄添一先生参加会议，其他监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

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572,477 99.9791 252,302 0.0144 113,710 0.0065
2、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3,502,809 99.7462 1,703,927 0.0975 2,731,753 0.1563
3、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542,177 99.9773 282,602 0.0162 113,710 0.0065
4、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542,177 99.9773 282,602 0.0162 113,710 0.0065
5、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889,079 99.9972 49,200 0.0028 21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085,377 99.9880 5,300 0.0115 210 0.0005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085,377 99.9880 5,300 0.0115 210 0.0005
8、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理财产品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5,084,365 97.5483 40,235,871 2.3019 2,618,253 0.1498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8,761,813 97.7587 35,401,714 2.0253 3,774,962 0.2160
10、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932,979 99.9997 5,300 0.0003 21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381,581 99.9681 443,198 0.0254 113,710 0.0065
12、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902,679 99.9980 35,600 0.0020 21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932,979 99.9997 5,300 0.0003 21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158,604 99.9554 779,675 0.0446 21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3,927,656 97.4821 41,392,580 2.3681 2,618,253 0.1498
16、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Gilles Baruk Benhamou 1,745,518,334 99.8615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0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63,823,351 99.4298 252,302 0.3931 113,710 0.1771

2
关于《2020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59,753,683 93.0897 1,703,927 2.6545 2,731,753 4.2558

3
关于《2020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的议
案

63,793,051 99.3826 282,602 0.4403 113,710 0.1771

4
关于《2020 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63,793,051 99.3826 282,602 0.4403 113,710 0.1771

5
关于《2020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的议
案

64,139,953 99.9230 49,200 0.0766 210 0.0004

6 关于 2020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6,085,377 99.9880 5,300 0.0115 210 0.0005

7
关于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46,085,377 99.9880 5,300 0.0115 210 0.0005

8
关于 2021 年度使
用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理财产品投资额
度的议案

21,335,239 33.2380 40,235,871 62.6831 2,618,253 4.0789

9 关于 2021 年度银
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25,012,687 38.9670 35,401,714 55.1520 3,774,962 5.8810

10
关于 2021 年度金
融衍生品交易的议
案

64,183,853 99.9914 5,300 0.0083 210 0.0003

11 关于续聘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63,632,455 99.1324 443,198 0.6905 113,710 0.1771

12 关于续聘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64,153,553 99.9442 35,600 0.0555 210 0.0003

13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64,183,853 99.9914 5,300 0.0083 210 0.0003

14
关于同意控股子公
司之间互相提供担
保的议案

63,409,478 98.7850 779,675 1.2146 210 0.0004

15
关于修订《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 的议
案

20,178,530 31.4359 41,392,580 64.4851 2,618,253 4.0790

16.01 Gilles Baruk
Benhamou 61,769,208 96.2297 - - - -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环诚科技有限公司，日月光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已对议案 6、7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铭、冯曼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认为：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
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4日

证券代码：603115 证券简称：海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9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4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6,011,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05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小兵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制度的规定，程序合法。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财务总监苏美丽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10,100 99.9991 0 0.0000 1,400 0.0009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10,100 99.9991 0 0.0000 1,400 0.0009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10,100 99.9991 0 0.0000 1,400 0.0009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10,100 99.9991 0 0.0000 1,400 0.0009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10,100 99.9991 0 0.0000 1,400 0.0009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11,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10,100 99.9991 0 0.0000 1,400 0.0009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10,100 99.9991 0 0.0000 1,400 0.0009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10,100 99.9991 0 0.0000 1,400 0.0009
10、 议案名称：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10,100 99.9991 0 0.0000 1,400 0.000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11,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聘任 2021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0,100 87.8260 0 0.0000 1,400 12.1740

8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0,100 87.8260 0 0.0000 1,400 12.1740

9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10,100 87.8260 0 0.0000 1,400 12.1740

10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10,100 87.8260 0 0.0000 1,400 12.174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表决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李强、齐鹏帅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4日

证券代码：688328 证券简称：深科达 公告编号：2021-015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深圳市深科

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经事后审核发现，部分披露事项存在差错，现作更正如下：
一、2020年年度报告第 56页：“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以及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第 9页：“4.1股东持股情况”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更正后：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87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二、2020年年度报告第 67、68页：“三、董事履行职责情况”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董事
姓名 是否独立董事

参加董事会情况 参加股东大会情况

本年应参加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次数 以通讯方式参加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缺席
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亲自参加会议 出席股东大会的次数

黄奕宏 否 7 7 0 0 0 否 7
张新明 否 7 7 0 0 0 否 7
郑建雄 否 7 7 0 0 0 否 7
黄宇欣 是 7 7 0 0 0 否 7
李建华 是 7 7 0 0 0 否 7

更正后：

董事
姓名 是否独立董事

参加董事会情况 参加股东大会情况

本年应参加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次数 以通讯方式参加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缺席
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亲自参加会议 出席股东大会的次数

黄奕宏 否 7 7 0 0 0 否 6
张新明 否 7 7 0 0 0 否 6
郑建雄 否 7 7 2 0 0 否 6
黄宇欣 是 7 7 3 0 0 否 6
李建华 是 7 7 3 0 0 否 6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不涉及对财务报表的调整，对公司
2020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编制和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4日


